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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16年在校学生寒假留校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、医学部：
寒假即将来临，为做好寒假留校学生的学习、生活、安全等管理工作，确保广大学生度过一个健康、快乐、安全的假期，现就学生寒假留校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留校原则

（一）寒假原则上要求所有学生回家，确有特殊原因需留校的学生要按程序办理审批手续后方可留校。

（二）留校学生住宿由后勤服务集团本着“相对集中，便于管理”的原则，统一调配，集中安排，同时办理入住证。

二、留校申请审批流程

学生本人申请——家长签署意见——班主任、辅导员审查并签署意见——学院审批——后勤服务集团教寝服务中心安排住宿并将学生住宿信息反馈给学院——学院将填有留校学生个人住宿信息的汇总表报学生工作处。

学院必须核实学生留校的理由、起止时间以及家长意见后，进行审批。

三、几点说明

（一）有组织单位或用工部门需要学生留校，必须与学生所在学院协商，征得学院同意后，按上述审批流程办理。

（二）本着谁组织谁管理，谁用工谁管理的原则，各组织单位和用工部门要加强对留校学生的管理。各学院要加大对留校学生的安全教育，严肃校纪校规，做好留校学生的管理，要指定负责老师一名，男、女学生负责人各一名，要求每天晚就寝时清点人数，发现未归等异常情况，立即向学院值班领导报告。

（三）留校学生应严格遵守校纪校规，按时作息。严禁参与非法集会、传销、邪教组织活动；严禁赌博、酗酒、通宵上网，自觉杜绝晚归、不归现象发生；严禁在学生宿舍内违章使用酒精炉、电饭煲、电磁炉等大功率电器，严防火灾，确保宿舍安全；注意防盗，确保人身财产安全。

（四）所有值班人员和留校学生均应保持通讯畅通。学生留校期间，如需外出或回家，要及时与学院联系，并告知去向。

（五）各学院于2016年1月16日前务必将寒假留校学生汇总名单（包括纸质稿和电子稿，纸质稿需学院领导签字确认，并加盖学院公章）报学生工作处教育管理科。学生个人的留校住宿申请表由学院自行存档，学生工作处、后勤服务集团不接受学生个人的留校申请。（所需表格在学生工作处网上下载区下载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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